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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2026年
税务师继续教育培训计划》的通知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注册税务师协会：
按照中税协七届四次理事会精神，为切实加强税务师人才队伍建设，抓好会员继续教育，优化课程开发、师资配备和培训方式，增强培训的科学性、针对性，不断提升税务师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，中税协研究制定了《2026年税务师继续教育培训计划》（详见附件），现印发你们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抓好培训计划落实
继续教育工作是协会服务会员的重要职责。中税协和地方税协都要履行好对会员继续教育的培训工作责任。
（一）请各地税协根据中税协发布的培训计划组织本地会员报名参训，用足用好培训名额；同时提醒学员遵守培训纪律，以严谨的学风完成培训任务。
（二）各地税协应结合本地会员培训需求，研究制订本地区年度培训计划，围绕热点及疑难问题开展培训，有计划、分重点地推出培训班次和内容，落实落细培训任务。
（三）请各地税协及时把培训计划发给税务师事务所，事务所应结合本所业务特点，鼓励税务师参加培训，督促税务师按时完成继续教育任务。
二、积极开展线上培训
线上培训是一种灵活便捷的学习方式。各地税协应积极开展线上培训，重点围绕税收政策解读、涉税操作实务、重点难点税收问题等，组织师资授课。会员在线学习计入继续教育总学时。两级税协综合运用线上、线下培训方式，分专题开展培训，持续提升会员专业水平。
三、及时报送本地培训计划
请各地税协于4月10 日前将本地培训计划发至中税协教育培训部邮箱:jypxb@cctaa.cn。
附件：《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2026年税务师继续教育培训计划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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